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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利得基金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利
得基金”）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利得基金将自 2023 年 3 月 3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5659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不开通

2 008626 南方中债 0-5 年中高等级江苏省城投类债
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3 008627 南方中债 0-5 年中高等级江苏省城投类债
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4 012399 南方永元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5 012400 南方永元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6 013821 南方定利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不开通 不开通

7 014912 南方信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8 015318 南方浩誉稳健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中基金 （FOF）A 类 开通 不开通

9 015319 南方浩誉稳健 18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
中基金 （FOF）C 类 开通 不开通

10 015421 南方浩鑫稳健优选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A 类 开通 开通

11 015422 南方浩鑫稳健优选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C 类 开通 开通

12 015948 南方光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13 016109 南方振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4 016110 南方振元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5 016342 南方耀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6 016643 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E 类 开通 开通

17 016676 南方君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8 016677 南方君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9 017523 南方北证 50 成份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0 017524 南方北证 50 成份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1 017577 南方中证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2 017578 南方中证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从 2023 年 3 月 3 日起，投资人可通过利得基金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利得基金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
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利得基金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利得基金可办理上述适
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利得基金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
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利得基金客服电话：400-032-5885
利得基金网址：www.leadfund.com.cn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

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3 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泰信财富为销售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泰
信财富”）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泰信财富将自 2023 年 3 月 3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0355 南方丰元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 005659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不开通

3 007416 南方致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4 008209 南方宝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5 008210 南方宝泰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6 009704 南方景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7 009705 南方景气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8 009929 南方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9 009930 南方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0 010062 南方行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1 010063 南方行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2 010230 南方宝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3 010231 南方宝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4 010879 南方宝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5 010880 南方宝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6 011696 南方浩睿进取京选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A 类 开通 不开通

17 011697 南方浩睿进取京选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C 类 开通 不开通

18 012314 南方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9 012426 南方价值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0 012427 南方价值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1 012588 南方港股通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2 012589 南方港股通优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3 012945 南方宝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开通 开通

24 012946 南方宝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开通 开通

25 013257 南方通元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6 013258 南方通元 6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7 014189 南方专精特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28 014190 南方专精特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9 501302 南方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A 类 开通 不开通

从 2023 年 3 月 3 日起，投资人可通过泰信财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泰信财富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

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
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泰信财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泰信财富可办理上述适
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泰信财富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
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
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泰信财富客服电话：400-004-8821
泰信财富网址：www.taixincf.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

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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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亿晶”）、常州亿晶下属全

资 / 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5.3 亿元，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实际为常州亿晶及

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23.48 亿元。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亿晶光电”）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下属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增的合并报表内公司）2023 年度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担保
公司、供应链金融机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申请单日最高余额不
超过 75 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 并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
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下属公司的新增
担保额度为 48 亿元人民币， 对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下属公司的新增担保额度为 32 亿元人
民币。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与融资和履约类担保相关的协议、函件等其他文件；
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在实际发生担保时，对常州亿晶下属全资 / 控股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额度
（含新设立的下属全资 / 控股子公司）； 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2023-006、2023-008）。

2023 年 3 月 1 日， 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常州分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常州亿晶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止在江苏银
行常州分行办理贷款、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商业承兑汇票贴现、贸易融资、银行保函及其他授信
业务所对应的单项授信业务合同， 及其修订或补充， 在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下
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常州
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常州亿晶于同日与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
中相关授信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债权本金为 15,000 万元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与海尔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租赁”）签订保证合
同，为常州亿晶于同日与海尔租赁签订的《售后回租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3,000 万元。

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与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银金租”）签订保证合
同，为常州亿晶下属全资 / 控股子公司、孙公司与苏银金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所形成的债
务，在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范围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53,000 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授权范围内，无需履行其
他审批程序。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常州市金坛区尧塘镇金武路 18 号
3、法定代表人：杨庆忠
4、注册资本：212,946.1116 万元整
5、经营范围：单晶硅（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硅、石英制品、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研

发生产；单晶炉、电控设备的生产；蓝宝石晶体、晶锭、晶棒、晶片的生产、加工；销售自产产品；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风能、柴油发电互补发电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承包、转
包项目；相关设备的研发和国内批发业务及其配套服务；太阳能发电、销售自产产品；国内采购
光伏材料的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申请）；水产品养殖、销售；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5,824.40 1,122,898.59
净资产 261,556.74 268,231.47
科目 2021 年度 2022 年 1-9 月份

营业收入 408,327.04 579,215.77
净利润 -68,408.79 5,770.5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的担保协议
担保方：亿晶光电
被担保方：常州亿晶
债权人：江苏银行常州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类型：贷款及其他形式的融资业务
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

满三年之日止
（二）公司与民生银行常州支行签订的担保协议

担保方：亿晶光电
被担保方：常州亿晶
债权人：民生银行常州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 15,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类型：保函等融资业务
担保期限：单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三）公司与海尔租赁签订的担保协议
担保方：亿晶光电
被担保方：常州亿晶
债权人：海尔租赁
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类型：融资租赁业务
担保期限：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与苏银金租签订的担保协议
担保方：亿晶光电
被担保方：常州亿晶下属全资 / 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债权人：苏银金租
担保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类型：融资租赁业务
担保期限：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2023 年度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且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
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董事会同意公司上述担保预计事
项。

公司持有常州亿晶 85.71%股权，为常州亿晶控股股东，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沙科技”，为政府持股平台，非公司关联方）持有 14.29%股权，属于对企业的战略投资，
不具备控制地位，也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同时在实际融资业务中，金融机构只要求上市公司
提供担保，未要求金沙科技提供担保。此外，金沙科技作为政府持股平台，为常州亿晶提供担保
存在一定的程序困难。 综合以上因素，基于实际业务操作便利，且考虑金沙科技无明显的提供
担保的必要性，本次担保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金沙科技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独立董事认为：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基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业务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稳定
发展、提高公司经营效率，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关于
开展对外担保预计及授权的事项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孙公司的担保，担保

总额为人民币 41.3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4.64%。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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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和材
料，于 2023 年 3 月 2 日以口头方式发出。 该次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在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 3 人。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栾永明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文件的书面审核意见的
议案》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
司监事会为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相关证券发行文件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发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编制的募集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募集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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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无效宣告请求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阶段：已受理暂未审理。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普源”）为专利权人。
3.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专利权无效宣告是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常用

的抗辩手段， 本次无效宣告请求目前仍处于已受理暂未审理阶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拥有已授权发明专利 381 项，拥有行业内较为深厚的专利壁垒，本次涉及的 5 项发明专利为
公司众多发明专利中的部分，目前均维持有效状态，公司合法享有涉案专利的专利权并依法维
权。 本次无效宣告请求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一、本次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北京普源对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阳科技”）

及其经销商等主体累计发起了 5 起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诉讼（以下简称“专利诉讼”），详见公
司于 11 月 24 日、12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2022-031）。

该专利诉讼共涉及北京普源拥有的 5 项发明专利权， 专利号分别为：ZL201010119840.9、
ZL201210562286.3、ZL201010606965.7、ZL200910119838.1、ZL200910237372.5。 北京普源于近日收
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送达的 5 份 《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案件编号 ：4W115361 号 、
4W115352 号、4W115360 号、4W115413 号、4W115412 号），对鼎阳科技提出的有关北京普源所持
有的 5 项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准予受理。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案件编号：4W115361 号
无效宣告请求人：鼎阳科技
专利权人：北京普源
涉案专利：“测量设备”（专利号：ZL200910119840.9）的发明专利，该专利由北京普源于 2009

年 3 月 19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获授权。
2022 年 12 月 2 日， 鼎阳科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公司上述发明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经形式审查符合有关规定，2023 年 1 月 1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受理。
2、案件编号：4W115352 号
无效宣告请求人：鼎阳科技
专利权人：北京普源
涉案专利：“具有改进的前端电路的示波器”（专利号：ZL201210562286.3）的发明专利，该专

利由北京普源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获授权。
2022 年 12 月 1 日， 鼎阳科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公司上述发明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经形式审查符合有关规定，2023 年 1 月 1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受理。
3、案件编号：4W115360 号
无效宣告请求人：鼎阳科技
专利权人：北京普源
涉案专利：“双通道信号源通道耦合的方法和装置”（专利号：ZL201010606965.7） 的发明专

利，该专利由北京普源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获
授权。

2022 年 12 月 2 日， 鼎阳科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公司上述发明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经形式审查符合有关规定，2023 年 2 月 3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受理。

4、案件编号：4W115413 号
无效宣告请求人：鼎阳科技
专利权人：北京普源
涉案专利：“一种具有阻抗匹配功能的数字示波器”（专利号：ZL200910237372.5） 的发明专

利，该专利由北京普源于 2009 年 11 月 10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获
授权。

2022 年 12 月 15 日，鼎阳科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公司上述发明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经形式审查符合有关规定，2023 年 1 月 1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受理。

5、案件编号：4W115412 号
无效宣告请求人：鼎阳科技
专利权人：北京普源
涉案专利：“一种电流测量装置”（专利号：ZL200910119838.1）的发明专利，该专利由北京普

源于 2009 年 3 月 19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并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获授权。
2022 年 12 月 15 日，鼎阳科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公司上述发明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

经形式审查符合有关规定，2023 年 1 月 17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准予受理。
二、本次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专利权无效宣告是专利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常用的抗辩手段， 本次无效宣告请求目前

仍处于已受理暂未审理阶段。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已授权发明专利 381 项，拥有行
业内较为深厚的专利壁垒，本次涉及的 5 项发明专利为公司众多发明专利中的部分，目前均维
持有效状态，公司合法享有涉案专利的专利权并依法维权。 本次无效宣告请求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等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鉴于本次事项尚无最终结果，故该事项对本公司及公司损益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有关规定积极跟进本次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事项，并将及时就本
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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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及已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279.81 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为了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公司拟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8,279.81 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2]2894 号文《关于核准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3,600,000.00 张，每
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0,000,0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在扣除不含
税的发行费用 8,455,849.06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1,544,150.94 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12
月 21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100Z0041 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项存储，公司与
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债券募集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6,000 万元（含 3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徐水区 2021-2022 年农村生活水源江水置换
项目 （EPC） 62,665.00 15,000.00

2
保定市清苑区旧城区改造提升工程 （城市双
修 ）四期项目之 （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四期 ）总承
包

22,132.79 15,000.00

3 保定深圳高新技术科技创新产业园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道路工程 （深保大道以北）总承包 92,802.59 6,000.00

合 计 177,600.38 36,000.00
注：1、项目投资总额为发行人与业主方签署的工程合同中约定的合同总价；
2、保定市清苑区旧城区改造提升工程（城市双修）四期项目之（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四期）总

承包项目系发行人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参与的项目， 发行人负责除交通工程外的全部施工工作
及本项目全部预算编制工作，工程费用约为 21,010.62 万元；

3、保定深圳高新技术科技创新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道路工程（深保大道以北）总承包
项目系发行人作为联合体参与方参与， 联合体牵头人为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其他联合体参与方包括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负责 C 施工作业区的建设工程，工程费用约为 12,644.23 万元。

上述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177,600.38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上述项目，若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与项目需要的投资总额之间存在资金缺口，将由本公司自筹资金解决；若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超出项目需要的投资总额，超出部分将用于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
（一）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已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 截至 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投资金额为 18,130.4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1 徐水区 2021-2022 年农村生活水源江水置
换项目 （EPC） 15,000.00 9,598.79

2
保定市清苑区旧城区改造提升工程 （城市
双修 ） 四期项目之 （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四
期）总承包

14,154.42 7,031.87

3
保定深圳高新技术科技创新产业园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道路工程 （深保大道以北 ）总承
包

6,000.00 1,499.83

合 计 35,154.42 18,130.49
（二）自筹资金支付部分发行费用的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8,455,849.06 元（不含增值税）， 在募集资金

到位前，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 1,493,245.28 元（不含增值税），本次拟用募集
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1,493,245.28 元（不含增值税），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费用项目 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
自筹资金预先支付 （不
含增值税） 拟置换金额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7,0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2 律师费用 520,000.00 364,000.00 364,000.00
3 会计师费用 188,679.25 94,339.62 94,339.62
4 资信评级费用 424,528.30 424,528.30 424,528.30
5 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 322,641.51 110,377.36 110,377.36
合 计 8,455,849.06 1,493,245.28 1,493,245.28

因此，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279.81 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
专项说明》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容诚专字 [2023]100Z0030 号专项鉴证报告，公司将严格按披
露文件及募集资金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实施。

四、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 18,279.81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鉴证报告。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事项，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容诚专字 [2023]100Z0030 号专项鉴证报告， 经审核认为： 汇通集团公司
《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汇通集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
费用的情况。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汇通集团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
报告，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 保荐机构对汇通集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审批程

序合法合规，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
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容诚专字 [2023]100Z0030 号专项鉴证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因此， 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六、上网公告文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

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3]100Z0030 号）
（三）《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91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江苏银行 公告编号：2023-009
优先股代码：360026� � � � � � � � �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 1
可转债代码：110053� � � � � � � � � 可转债简称：苏银转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行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近日，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收到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集团”）与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投管公司”）签订的《国有股份

无偿划转协议》（以下简称《划转协议》）相关文件，有关情况如下：
本次划转股份完成前，国信集团持有本行普通股 292,201,391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1.98%，

江苏投管公司未持有本行股份。根据《划转协议》，国信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本行普通股全部无
偿划转至江苏投管公司，双方将按照《划转协议》及有关规定执行。

国信集团为本行股东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信托”）的实际控制
人，江苏信托持有本行普通股 1,206,607,072 股，占本行总股本的 8.17%。 江苏投管公司为国信
集团 100%控股公司。 国信集团、江苏信托、江苏投管公司在涉及本行权益事项时互为一致行动
人。 本次划转股份完成后，江苏信托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行股份数量不变，仍为本行合并第
一大股东。

根据国信集团与江苏投管公司签订的相关文件， 本次划转股份已履行完全部行政许可审
批手续。 本行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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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出具的《关于受理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
上审（再融资）〔2023〕46 号）。 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
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
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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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

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37 号）。 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
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
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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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会后

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于 2023 年 2 月 8 日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并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提交注册。
鉴于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计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3 号》等规定，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对自会后事项出具了会后事项的
专项说明、 会后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
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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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

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39 号），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
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 日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３年３月６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
网 ，网 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 证券 网 ，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中国日报网，网址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所属网页

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绿通科技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２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６，９９３．３７９９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７４９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
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绿通科技所属行业为“Ｃ３７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
输设备制造业”。

截至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Ｃ３７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４３．９７倍。 截至２０２３年２
月２０日（Ｔ－３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Ｔ－３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前
（２０２１年）

对应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后
（２０２１年）

春风动力 ６０３１２９．ＳＨ １４２．３０ ２．７４６６ ２．３６６２ ５１．８１ ６０．１４
平均值 ５１．８１ ６０．１４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上市公司年报。
注：①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②公司选取春风动力（股票代码：６０３１２９．ＳＨ）、苏州益高电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和东

莞市卓越电动车有限公司作为同行业可比公司；其中，苏州益高电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和
东莞市卓越电动车有限公司为非上市公司，未披露财务数据。 因此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仅选
取春风动力进行比较；

③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３日总股本；
④对应的静态市盈率扣非前 ／后（２０２１年）＝Ｔ－３日收盘价 ／ 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
本次发行价格１３１．１１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７３．７５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Ｔ－３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高于可比上市
公司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平均静
态市盈率６０．１４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定价合理性如下：
第一、国产场地电动车市场前景广阔：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中国正在制定政策推动各产

业向绿色产业发展。 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电能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强，
从客车、卡车到乘用车、场地车都在大力推广电动替代内燃机。 场地电动车具有
安全、平稳、低噪音、环保等特点，更适用于旅游度假地、巡逻、高尔夫球场、厂区
物流等场景。根据数据，２０１９年全球场地电动车市场规模达９７．０２万台，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复合增长率约为８．８％。

①海外市场快速增长，中国出口规模巨大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高尔夫球车市场。美国高尔夫球产业发展较早，而且规模

庞大，根据美国ＮＧＦ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世界共有３８，０８１个高尔夫球
场，其中美国拥有１６，１５６个高尔夫球场，占比为４２．４３％。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 中国近几年来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
数量不断增长。 ２０２１年、２０２２年１－６月，中国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分别为
１１６，９７７台、８７，３９８台，分别同比增长９６．４７％、７９．０８％，其中，出口至美国的数量分
别为８５，８２２台、６５，３４７台，分别同比增长１６１．９９％、９４．４７％，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中
国出口的场地电动车主要为高尔夫球车，集中在北美、亚太和欧洲，占据了整体
的９５％以上。

②国内市场应用场景广泛，市场规模迅速增长
目前我国的场地电动车应用场景以旅游景区、地产楼盘、酒店、安保巡逻等

为主。
安保巡逻、厂区货运、野外休闲娱乐等新兴应用场景成为场地电动车行业潜

在增量来源。 场地电动车无污染、无噪音、怠速停车不费电、机动灵活、方便操控，
是平安城市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外， 受人口结构转型影响的厂区货运场
景， 消费升级推动的野外休闲娱乐场景等新兴应用场景都是场地电动车行业的
重要潜在增量来源。

出于环保、噪音、经济性等角度考虑，大多景区限制私家车在景区内通行，场
地电动车在景区中的使用将更加频繁。随着现阶段疫情防控措施优化，旅游业逐
步回暖，旅游业复苏为场地电动车提供良好发展机遇，对场地电动车需求将明显
增加，公司场地电动车产品销量将显著受益。

第二、公司具备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优势：
公司紧密跟随底层基础技术的发展， 致力于场地电动车的蓄电池及管理技

术、驱动电机及控制技术、整车控制技术、底盘悬架技术、整车结构设计等技术的
研究，并将其整合并应用于场地电动车产品。

目前，公司已具备多项技术优势，例如：①在国内厂商中，公司紧跟电驱动技
术的发展， 率先将第二代交流异步驱动技术和第三代交流永磁同步驱动技术应
用到场地电动车领域，使得产品性能大幅提升；②公司与国内供应商共同研发第
二代交流异步驱动控制器、第三代交流永磁同步驱动控制器，实现了控制器的国
产替代；③公司自主研发了适用于高尔夫球车的双摆臂悬架底盘平台，提高了场
地电动车的操控性、稳定性与舒适性等指标。

在驱动技术的应用方面， 公司目前已将第二代交流异步驱动技术全面应用于
高尔夫球车生产，而境外竞争对手的产品主要采用第二代交流异步驱动技术，部分
产品仍采用第一代直流驱动技术。 公司在国内厂商中率先将第三代交流永磁同步
驱动技术应用于观光车生产， 而国内竞争对手的观光车产品主要使用第二代交流
异步驱动技术。 因此，在场地电动车的驱动技术应用层面，公司走在行业前列。

此外，公司作为参编单位参编了《场（厂）内电动巡逻车》、《场（厂）内电动消
防车》两项团体标准的制订。 经过多年研发和生产的沉淀，公司不断积累先进技
术应用，大大增强了产品的可靠性、舒适性与使用性能，提升了用户使用体验和
市场竞争力。

第三、公司具备较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和较高的生产管理效率：
公司在行业内具有成本优势，例如：①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

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固定制造费用得以摊薄，产品生产成本
进一步降低；②公司采用高尔夫球车专用生产线，实现高尔夫球车批量化生产，
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制造成本；③公司与供应商合作研发第二代交流异步
驱动控制器、第三代交流永磁同步驱动控制器，实现了控制器的国产替代，降低
了控制器采购成本； ④公司在自动化生产设备方面不断投入， 例如使用数控机
床、自动切割和自动焊接等设备，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一致性，降低
制造成本。公司产品技术先进、质量可靠，同时兼具成本优势，形成了高性价比核
心竞争优势，能够在保证产品性能优异、质量可靠的前提下，将产品成本降至较
低水平，产品市场竞争力强。

第四、公司产品具备品质优势和品牌效应：
公司坚持用匠心铸就精品，为用户打造时尚、高品质的电动车。 多年来，公司

始终聚焦“ＬＶＴＯＮＧ”品牌，形成了特有的品牌风格，提升了公司的销量及核心
竞争力。 在准确、清晰的品牌定位下，公司扎实做好产品研发、提升产品质量、树
立良好口碑。通过长期的品牌推广和培育，公司在电动车行业获得了较高的品牌
知名度及市场地位。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建立了从原材料采
购、产品生产和产品检测的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配备了专门的检测场地对产品
进行测试，确保产品从零部件到整车均符合公司产品质量标准和客户要求。

公司在场地电动车领域深耕多年，产品品质已经过国内外众多消费者长期使
用的检验，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是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重要保障。

绿通电动车曾作为杭州Ｇ２０峰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建城８７０周年纪念日、厦
门金砖会议、金奈会晤、从都国际论坛的接待车，通过参与国内外众多有影响力
的大型项目，“ＬＶＴＯＮＧ”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产品的品牌优势显著。

第五、产销规模优势有助于增强公司规模经济，提升产品竞争优势：
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具备较大的生产规模， 具有明显的产能优势，

２０２１年度，公司产量为４．１７万台，２０２２年１－６月，公司产量为３．０４万台，是国内场地
电动车行业中产量领先的企业。

从出口数据上看，２０２１年我国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１１．７０万台，其中
公司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数量达３．６６万台， 占总出口量的３１．３２％，２０２２
年１－６月，我国出口高尔夫球车等场地电动车８．７４万台，其中公司出口高尔夫球
车等场地电动车数量达２．８７万台，占总出口量的３２．８６％，公司在国内行业中占据
较高的出口市场份额。

公司较大的产销规模有助于公司实现规模经济，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
固定成本被进一步摊薄，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势更为凸显，产品竞争优势进一步
提升。

第六、公司成长性突出，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实现高速增长。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公司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速

达５５．９７％，净利润年复合增速达６１．９１％。 ２０２１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达到１０．１７亿元，
同比增长８２．２７％；净利润为１２，７２３．７８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４．０８％。

根据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２０２２年度审阅报告， 公司
２０２２年实现净利润３１，１８４．７７万元，同比增速为１４５．０９％。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
重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
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
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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